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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证明事项清单

管理,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结合卫东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区级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 为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明,或者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出具证明的行为,适用本制度.

证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区司法局、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指

导、监督本级行政机关证明事项清单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和单位,完善政务信息共享数据库,为办理证明事项提供便



利。

第五条行政机关应当编制证明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决定增加、取消证

明事项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调整证明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

布。

证明事项清单应当包含证明名称、证明用途、依据等信

息。卫东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卫东区政务服务大厅应当公

布办理指南。

第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提供法定证照

(含电子证照) 合同凭证的,行政机关不得索要其他用途相

同的证明。

第七条行政机关能够通过数据共享、网络信息核验等

方式获得信息的,不得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相

关事项证明.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机关通过数据共享、网络信息核验等方式获取的信

息,可以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第八条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直接关

系公民人身、重大财产安全的证明事项外,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可以采取书面(含电子文本) 承诺方式代替提供相

关证明.行政机关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 承诺办理相关事

项。

书面承诺中应当载明承诺人已符合相关条件、标准、要



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行政机关应当将可以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编制目录并

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办理有关事项时已

经提交且已进入办理流程的证明,负责同一事项后续办理环

节的行政机关,不得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复提供.

第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行政机关开

具证明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办理期限内予以出具.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行政机关

开具的证明,是以其他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为条件的,最先

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联合其他涉及单位办理,并在办理

期限内出具全部证明。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违反本制度索要证明的,由其上级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本制度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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